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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專題報導，包含營利事業從事併購交易取得營業

權之攤折（銷）費用認列問題，以及營利事業進行一次

性移轉訂價調整相關爭議，均為實務上討論多年之

議題。

首先，有關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得分年度平均攤銷之

「營業權」，稽徵實務及行政法院裁判實務向來認為其

應限於「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而不包含「因營業

行為衍生之商業價值」（常見之案例為「客戶關係

名單」）。是以，營業事業不得就其因併購交易而取得

之「非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認列攤銷費用。至於營利

事業可否以其他方式將對應至「非法律所明定之營業

權」之支出認列為費用？稽徵機關與行政法院則無進

一步之說明。然而，從營利事業之角度而論，其在併購

交易中出價取得之資產組合，包含各種有形及無形

資產，乃係其營業上所為之支出，自應容許其認列

費用。因此，營利事業為取得客戶關係名單或其他營業

權所為之支出，在所得稅法上可否以及如何認列費用，

遂經常成為徵納雙方爭議之所在。

不過，經濟部2020年10月22日預告之企業併購法修正

草案第40條之1規定，可攤銷之無形資產除所得稅法

原已規定之營業權、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

特許權外，尚包含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植物品種權、

漁業權、礦業權、水權、營業秘密、電腦軟體等項目。

此一修正草案，對於營利事業從事併購交易而出價

取得，並於帳上列為無形資產之客戶關係名單或其他

營業權之攤銷，是否能有正面之影響？值得注意。

其次，有關營利事業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實務上

發生爭議之主要原因在於，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

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7條規定，移轉訂價調整結果將使

營利事業在我國之納稅義務較調整前為低者（即所謂

「向下調整」），不予調整。因此，當跨國集團之在台

企業為配合集團之整體政策或需求進行移轉訂價向下

調整時，即會面臨相關收益、成本費用經稽徵機關認定

不得調整之困境。

針對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財政部固然於2019年11月

發布解釋函令，容許符合一定條件之營利事業進行移轉

訂價向下調整。惟該令在適用上仍有諸多必須注意之

處，本刊將以實務上曾發生之案例為鑑，說明以銷貨

折讓方式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時所應考量之事項。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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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因合併或收購而取得
「營業權」在所得稅法上之攤折
費用認列疑義

案例背景

A公司為擴大營業規模，先吸收合併同業之B公司，後又收購另一同業C公司之營業據點。A公司在帳上將其因

合併、收購交易而取得之「客戶關係名單」列為「營業權」之無形資產，並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依所得

稅法第60條規定分年度認列營業權攤折費用。然而，該管國稅局以「客戶關係名單」非屬所得稅法所定之「

營業權」為由，剔除A公司列報之營業權攤折費用，A公司不服，循序提起復查、訴願及行政訴訟，均遭駁回。

案例探討

財政部對於所得稅法上「營業權」之解釋

所得稅法第60條以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

「查核準則」）第96條規定，經出價取得之營業權、

商標權、著作權、專利權及各種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得以其成本按規定之攤折年數平均計算攤折額。其中，

營業權之攤折標準為10年，商譽最低為5年。

所得稅法及查核準則對於營業權之定義雖無規定，但

財政部100年8月12日台財稅字第10004073270號令

（下稱「財政部100年令」）有謂：「所得稅法第60條

規定之營業權，應以法律（如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電業法第33條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規定之營業

權為範圍。」亦即所得稅法上之「營業權」，並非商業

實務上所理解之「營業行為所衍生之商業價值」，而應

限於「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該令之說明進一步

指出，所得稅法第60條所列舉之可攤折無形資產，

包含商標權、著作權及專利權，均有相關之法律作為

準據（即商標法、著作權法及專利法），故該條文所稱

之營業權，在解釋上也應限於「法律所明定之

營業權」。

概括承受B公司全部權利義務
（包含客戶關係名單）

A公司股東 B公司股東

A公司
（存續公司）

B公司
（消滅公司）

Step 1： A公司先吸收合併B公司而取得其客戶關係名單

A公司股東 C公司股東

A公司 C公司

給付收購價金

移轉C公司部分營業據點
（包含客戶關係名單）

Step 2： A公司收購C公司部分營業據點（包含客戶關係名單）

部分營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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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營利事業因合併或收購而取得「營業權」在所得稅法上之攤折費用認列疑義

部分最高行政法院之見解：「客戶關係名單」不符合

無形資產之定義，自無從按所得稅法關於營業權之規定

認列攤折費用

自最高行政法院與營業權攤折費用認列有關之判決

可知，最高行政法院基本上同意財政部100年令之法律

見解，亦將所得稅法第60條所定之營業權限定在「

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

除此之外，根據本刊之觀察，有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援引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37號關於「無形資產」之

定義，直接認定「客戶關係名單」本質上非屬無形

資產，從而無法構成所得稅法上所稱之營業權。例如，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315號判決認為，可辨認

無形資產應同時具備「可辨認性」、「可被企業控制」

及「具有未來經濟效益」三要件，而客戶關係名單僅

符合「可辨認性」之要件而已，不構成無形資產。

2021年3月

如前所述，財政部100年令將所得稅法第60條規定之

營業權，限定為「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並稱有營業

權相關規定之法律，為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及電業法

授權訂定之電業登記規則。惟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業

於108年11月20日經總統公布廢止，而目前電業法及

電業登記規則亦無營業權之明文規定，故現行法上是否

存在所謂「法律所明定之營業權」，值得商榷。

經濟部預告之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第40條之1固然增訂

若干可攤銷之無形資產項目，包含積體電路電路布局

權、植物品種權、漁業權、礦業權、水權、營業秘密、

電腦軟體等，且條文之立法理由明示，「具有合約之

客戶關係」符合營業秘密法之規定者，得依營業秘密之

規定進行攤銷。然而，如客戶關係名單非屬營業秘密法

所稱之營業秘密，又無法否認該客戶關係名單具有一定

之商業價值時，公司為取得該客戶關係名單所為之

支出，應如何認列費用？又公司取得之無形資產如不在

企業併購法修正草案第40條之1所定之範圍內，相關

支出是否能認列費用？均有疑問。足見，上開修正草案

仍未完全解決營利事業在併購交易中，因取得無形資產

所為之支出應如何認列費用之問題。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依本刊之見，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前段既然規定：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

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是已，

除相關法令另有其他規定者外，營利事業於計算課稅

所得時「可否」將其支出認列為「可用以減除收入之

費用」，原則上應取決於該支出是否與營利事業之本業

及附屬業務有關（所得稅法第38條參照）。如果確認

支出與營利事業之本業及附屬業務有關，才會進入「

如何」認列之層次，亦即該支出屬購置（無形）資產

者，應予資本化並分年度認列折舊、耗竭或攤折費用；

營利事業未因該支出而取得（無形）資產者，則可將

支出全額認列為當期費用。

據上所述，倘若營利事業因合併或收購其他事業所為之

支出與其本業或附屬業務有關（例如：擴大其營業

規模，增加市場競爭力），則該支出中屬於取得客戶

關係名單或其他所得稅法、企業併購法未明文規定之

無形資產之部分，亦應容許營利事業認列費用，問題

只在於應作為無形資產分年攤折，抑或直接認列為當期

費用。就此以言，倘若稽徵機關與行政法院仍固守財政

部100年令對於營業權之狹隘解釋，且不允許公司將

其為取得所得稅法、企業併購法未明文規定之無形資產

所為之支出進行攤銷，則公司或可嘗試依據所得稅法

第2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主張將該部分支出認列為

當期費用，以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下之客觀淨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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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減銷貨價格方式從事一次性
移轉訂價調整之應注意事項

案例背景

我國A公司於104年年底，依其集團內部之移轉訂價政策，重新檢視其當年度銷貨予境外子公司B公司之價格

是否合理，並一次性調降當年度之銷貨價格，復於辦理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將該調整金額列報

為「銷貨折讓」。稽徵機關以A公司僅能提示內部移轉訂價簽呈與B公司開立之借項通知單，未能符合稅法規定

認列銷貨折讓之要件，乃否准A公司列報之銷貨折讓，並命A公司補繳稅款。

案例探討

營利事業基於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之目的而調整

特定損益項目之金額所應符合之要件

在企業全球化營運以及國際反避稅之趨勢下，集團制定

全球移轉訂價政策以降低其整體稅務風險已經成為

常態。為配合集團之移轉訂價政策，我國營利事業可能

必須在期末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

以本文所舉之案例而言，我國A公司為使B公司保有

合理之利潤，乃於104年度期末一次就當年度已經發生

之銷貨調減價格（使B公司之進貨成本減少），並於

次年辦理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

「銷貨折讓」以反映該移轉訂價調整。A公司基於移轉

訂價之目的而於期末一次性調減銷貨價格，將導致

A公司之營業收入淨額降低，進而減少A公司在我國之

納稅義務，此即所謂「一次性向下調整」。

須注意者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

準則（下稱「移轉訂價查準」）第7條規定，移轉訂價

調整結果將使營利事業在我國之納稅義務較調整前為

低者，不予調整。因此，稽徵實務對於一次性移轉訂價

向下調整，通常係採取否准之立場，唯有符合一定嚴格

條件（該等條件包含調整原因必須係不可抗力之事由）

之特殊個案才能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另財政

部於108年11月15日發布之台財稅字第10804629000號

令（下稱「財政部108年令」）雖有意放寬營利事業

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之要件，惟該令明示其僅

境 外 境 內

B公司 A公司

一 次 性 銷 貨 價 格 調 整 ， 調 降 價 金 （ 將 調 整 差 異 認 列 為 「 銷 貨 折 讓 」 ）

價 金

貨 物

銷 貨 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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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配合集團之移轉訂價政策而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

向下調整，可能會以調增權利金、服務費、進貨價格

（成本費用增加）或調降銷貨價格（營業收入減少）等

方式為之。上述損益項目金額之調整，除影響公司之

成本費用或營業收入，致減少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之納稅

義務外，權利金、服務費之調整，將另涉及所得稅扣繳

之問題，而進貨價格之調整在貨物係進口之情形，尚會

影響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之申報。因此，在實務上，

適用於109年度以後之案件。是以，A公司針對其104年

度之銷貨價格為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本不易為

稽徵機關所接受。

此外，A公司為達成移轉訂價調整之目的而調減已發生

之銷貨金額，仍須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

「營所稅查準」）第20條關於「銷貨折讓」之規定：

「……外銷貨物或勞務之折讓，其能提示國外廠商出具

註明折讓原因、折讓金額及折讓方式……之證明文件，

經查明屬實者，應予認定。」亦即，A公司以調降銷貨

價格之方式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除應符合一

次性向下調整之要件外，尚須取得國外廠商出具之折讓

證明文件。

財政部108年令關於營利事業從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之規定

為緩和移轉訂價查準第7條規定在實務上所引起之

爭議，財政部108年令規定營利事業自109年度起從事

之受控交易，如符合下列要件，得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

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 所涉受控交易之參與人，事先就其交易條件及所有

影響訂價之因素達成協議，且該依協議調整之應收

應付價款已計入財務會計帳載數；

‒ 所涉受控交易之其他參與人，同時進行相對應

調整；

‒ 針對所調整之受控交易，已就調整後之交易價格

繳納相關稅捐（費），包含關稅、營業稅、貨物

稅、所得稅扣繳等。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公司調整已發生之權利金、服務費之金額或已進口之

貨物之價格，並非易事。不過，如公司係調降銷貨價格

且貨物係出口者，由於公司無須就貨物出口繳納扣繳

稅、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其所影響之層面相對

單純，僅會使公司必須認列銷貨折讓（公司須取得境外

關係企業提供之折讓證明文件，但一般而言該文件之

取得並不困難），故調降銷貨價格自然成為公司進行

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所優先考慮之選項。

雖然在財政部108年令發布後，倘若公司符合該令所定

之要件，即可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但公司

可能抱持僥倖心態，認為稽徵機關不一定能夠察覺其

銷貨價格之調降係基於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之目的，

於是在未符合財政部108年令之要件，而僅取得境外

關係企業出具之折讓證明文件之情況下，即逕行調整其

銷貨價格。

為須注意者為，營利事業認列「銷貨折讓」之常見

原因，不外乎為商品有瑕疵、數量不正確或者買受人

達成一定之條件，例如：買方提前付款、經銷商達成

業績目標等。此種基於商業上原因所為之銷貨折讓，

一般會在期中零星發生，且每次折讓之金額通常不大。

因此，公司如就其對於境外關係企業之銷貨，於期末

進行一次高額之折讓，稽徵機關於查核時，即會懷疑該

銷貨折讓係為達成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之目的。

於此情形，即使公司得依營所稅查準之規定提示境外

關係企業出具之折讓證明文件，稽徵機關仍可能以公司

不符合財政部108年令關於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之

規定為由，而否准公司認列該銷貨折讓。

若公司欲適用財政部108年令，並以調減銷貨價格之

方式為一次性移轉訂價向下調整，公司應將交易條件、

價格、折讓原因與計算方式載明於合約中，同時備妥與

銷貨折讓有關之證明文件，包括合法憑證與應收應付款

入帳之記錄等，以供稽徵機關之查核。

04 以調減銷貨價格方式從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之應注意事項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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